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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署誌

司法官訓練所第 15 期結業，曾任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台北行政執行處處長、臺灣屏東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副署

長等職。慈祥的臉龐線條柔和，言談中卻不失

其為法律人之風骨，以下是蔡檢察長發人省思

的司法生涯回憶。

因緣際會　轉任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處

長

本人自司法官訓練所結業後，從基層檢察

官做起，接續擔任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

署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等職務，猶記

得當時某日有人突然問我，擔任高分檢及高檢

署檢察官多久了，我回答已經有八、九年了，

他頓時感到��異，並開玩笑地說從檢察官到主任

檢察官辦公室的短短距離，就算是螞蟻也早已

爬到，你竟然這麼久了都還未升任主任檢察

官，當時我也深有同感，因為同一期結業的檢

察官幾乎都早已升上主任了，我在高檢署的身

分也從資淺者變成排名第五大老的檢察官，回

家後就將此番對話告訴我太太，她突然對我說

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剛成立，在徵求處

長，法務部部長陳定南不喜關說，應無內定之

人，不妨一試。我就抱著姑且一試之心理前去

報名及面試，後來亦順利錄取，時任高檢署檢

察長林偕得還開玩笑地問我是透過何關係才讓

部長錄取我，我就回答如果有，也是檢察長您，

因為評語是您寫的。

八、專訪第 18 任檢察長―蔡日昇（已榮退）

任期：民國 92 年 7 月 31 日～ 94 年 3 月 16 日

專訪後本署檢察長林錦村（左）與前檢察長蔡日昇（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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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物篇 專訪第 18 任檢察長─蔡日昇

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

執行處掛牌成立，我便擔任該處第一任處長，

行政執行署並委由臺北地檢署代承租位於臺北

巿士林區之郭元益大樓作為辦公廳舍，由於是

草創時期，大家都在摸索階段，舉步維艱，所

有事、物皆無前例可循，必須從無到有，這讓

自認在檢察及審判實務領域經驗豐富的我也不

免顯得捉襟見肘。當時行政執行署指定臺北行

政執行處試辦電腦分案，而統計主任是由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統計員升任，不甚懂電腦，委

外之電腦公司人員亦不懂執行處業務，二人磨

合約半年多，電腦系統仍無法完成，當時在任

之資訊處長就跟我說電腦系統如果遲遲無法完

成，其職位恐將不保，我當時壓力極大，而且

全國之行政執行處均在等待試辦電腦分案之成

果，當時在任之林雲虎署長亦急得像熱鍋上的

螞蟻，後來在電腦公司更換主管後開始步入軌

道，七、八個月後終於將新的電腦分案系統開

發出來了。

由於我跟當時的行政執行署林雲虎署長

曾共事過，彼此熟識，於是他將所有業務規範

及例稿之草擬交由臺北行政執行處辦理，所以

每天都忙得焦頭爛額。由於行政執行署才剛成

立，法務部急欲展現績效，於是我就訂立了

先執行催繳欠稅大戶之目標，包括黃任中與

翁純純，曾經創下執行國內最大筆欠稅催繳

六十九億元給國庫，也得到法務部部長陳定南

在部務會報的肯定，所以才把我從行政執行處

調任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從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處長調任屏東地

檢署檢察長

從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處長調任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並非在我預期之

內，後來聽聞一些前輩敘述，大約瞭解當時陳

定南部長對於徵求臺北行政執行處處長時報名

人數不甚踴躍至感納悶，有人向其分析原因，

大致以檢察官職務升遷之正途為檢察長，行政

執行處處長雖亦為首長，但常不在檢察官升遷

之生涯規劃中，陳部長瞭解後，即訂立處長優

先遴選檢察長之規定，想藉此鼓勵更多檢察官

參與行政執行之事務，我也成了第一個適用之

對象，然而陳部長當初決定要將我從行政執行

署臺北行政執行處派任屏東地檢署擔任檢察長

時，還要求要有一個曾跟我共事過之保證人，

當時之檢察總長盧仁發因為是我在台東地檢署

的首席檢察官，就自願擔任保證人，在此致表

敬謝。

初來到屏東地檢署時對於屏東印象頗佳，

好山好水，與同仁相處亦甚愉快，這也是我第

一次來屏東服務，在此之前，也就是我在擔任

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庭法官時，也差點調任至屏

東地方法院，起因係當時高雄地方法院只有刑

事庭法官之年終考績可列甲等，因為我都在民

事庭，所以心想不如換個環境，請調至屏東地

方法院，就在此時，鄭三源法官從臺北地方法

院法官調升至高雄地方法院擔任庭長，他就勸

說我何不請調臺北地方法院，以免讓人誤會係

表現不佳而被調至屏東，我當時就接受其建議

請調至臺北地方法院，這個建議及決定也讓我

在臺北購屋，自此定居台北。

拒絕關說　維護司法正義

在屏東地檢署擔任檢察長時，有檢察官偵

辦某立委賄選之案件，該名立委竟然不避諱地

多次至辦公室拜訪我，我乃置之不理，起訴當

日，我料想其應會有所動作，便技巧性請休假，

其果真於起訴當日打電話至辦公室找我，代理

之主任檢察官便告知檢察長休假，其始作罷。

我休假回來時代理之主任檢察官告知我此事並

詳述其處理之情形，我即對其說我從不接受關

說，尊重其處理結果。

守護恆春半島　護野鳥及墾丁音樂季查緝毒品

當時相當注重野生動物保育，每年的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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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署誌

法務部派令

過境前夕，都會召集護野鳥協會在本署或墾丁

開會，共同研商保護過境候鳥，防制獵捕等相

關事宜。另外，每年四月恆春及墾丁地區都會

舉辦盛大之墾丁音樂季，吸引無數中外遊客到

訪，但也造成毒品滲入其中，每年的這個時期，

本署都會指派四名檢察官進駐恆春檢察官辦公

室，負責查緝毒品，成果也相當豐碩。

不忮不求　尊重檢察官辦案空間

我擔任司法官以來，對於任何職位都是不

忮不求，也因此在任何職位上才能無所畏懼，

也更能了解司法官獨立、自由辦案之重要性。

因此我到屏東地檢署擔任檢察長時就曾在開會

之公開場合向檢察官們宣示尊重其辦案空間，

我不干涉辦案，並會竭盡所能地打造純淨無干

擾之辦案環境，惟告誡檢察官們應多注意遲延

案件，避免影響當事人之權益，此乃我一向之

主張。

屏東地檢署的檢察官都很不錯，相當盡

責，印象深刻的有葛光輝、王俊力等人，當時

王俊力是調任屏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由於其

常參與修法，對刑事訴訟法研究很透澈，所以

我就指派其擔任公訴組主任檢察官，而且請其

於每次檢察官會議時，解析新修法經過，曾經

有檢察官於會議時向我提問有關新修正之刑事

訴訟法的問題，我就請王俊力主任檢察官先回

應，順勢化解。  

我在任時的主任檢察官陣容算是很堅強，

檢察官也都很努力地在辦案，或許有少數人辦

案顧及思慮周延，以致有遲延案件產生，但反

觀遲延案件亦會影響當事人權益，不可不慎，

亦期許屏東地檢署的檢察官能夠延續優良傳

統，一同為維護司法正義而努力不懈。


